汉寿农村集体产权交易中心交易保证金操作规则
(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维护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规范有序、诚信和谐的流转交易秩序，保障流转交易安全，防范流转交易风险，保护流转交易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根据《汉寿县农村产权交易规则（试行）》及相关规定，制定本规则。
第二条 农村产权流转交易主体在汉寿县农村集体产权交易中心进行农村产权流转交易过程中涉及流转交易保证金的相关行为，适用本制度。
第三条 本制度所称的流转交易保证金是指，在农村产权流转交易过程中，农村产权流转交易主体承诺遵守市场规则和流转交易约定，在发生违规违约行为时作为赔偿相关主体的经济保证。
第四条 转让方可以依据本制度在农村产权流转交易信息发布申请时向汉寿县农村集体产权交易中心提出设置流转交易保证金，并公开发布保证金交纳的时点、具体金额、交纳方式、保证事项和处置方法等内容，明确相关当事人的权利义务，承诺在自身发生违规违约行为时，以设定保证金的同等数额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第五条 汉寿县农村集体产权交易中心应当对《农村产权流转交易申请书》中设置的交易保证金条款进行审核，对保证金进行保管，提供保证金结算等相关服务，并依据本制度及相关约定对保证金进行处置。
第二章 保证金的设置
第六条 流转交易保证金的设置、处置应当遵循公开、公平及合理、适当的原则。
第七条 意向受让方应当按照汉寿县农村集体产权交易中心出具的《受让资格确认通知书》要求将流转交易保证金交纳至汉寿县农村集体产权交易中心指定的保证金专用账户，意向受让方未在约定期限内交纳保证金的，丧失竞价资格。
第八条 流转交易保证金金额由转让方设定，一般不得低于流转交易标的挂牌价的30%。
第九条 流转交易保证金来源的合法性由交纳主体负责，汉寿县农村集体产权交易中心不承担任何责任。
第三章 保证金的处置
第十条 转让方与受让方签订《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合同》后，受让方交纳的流转交易保证金可以根据约定转为农村产权流转交易价款。汉寿县农村集体产权交易中心应当将流转交易保证金从保证金专用账户转入农村产权流转交易价款结算账户。
第十一条 汉寿县农村集体产权交易中心应当按照下列情形，在规定时间内将流转交易保证金原额返还给相应的意向受让方。
(一）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当事人没有约定保证金使用方式，受让方已支付农村产权流转交易价款的，应在受让方支付全部价款或分期付款的首付款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将其已交纳的保证金原额予以返还；
(二）意向受让方未被确定为受让方，且未出现本制度第十四条所列情形的，应在受让方被确定之日起7个工日内，将其已交纳的保证金原额予以返还；
(三）意向受让方在交纳保证金后退出农村产权流转交易程序，且未出现本制度第十四条所列情形的，应在意向受让方明确表示放弃受让且经转让方书面同意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将其已交纳的保证金原额予以返还；
(四）农村产权流转交易中止或终结时，无涉及农村产权流转交易中止或终结事项的意向受让方可以向汉寿县农村集体产权交易中心申请返还保证金，汉寿县农村集体产权交易中心应当在意向受让方提出申请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将其已交纳的保证金原额予以返还。
第十二条 农村产权流转交易中止期满决定恢复流转交易的，汉寿县农村集体产权交易中心应当及时通知各相关的意向受让方。已返还交易保证金的意向受让方应当自收到汉寿县农村集体产权交易中心通知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重新交纳保证金。意向受让方未按时交纳保证金的，汉寿县农村集体产权交易中心应当取消其竞价资格。
第十三条 汉寿县农村集体产权交易中心返还交易保证金时，应当一次性原额原途径返还。
第十四条 当出现下列情形时，转让方可以按照《农村产权流转交易申请书》中关于交易保证金处置的约定，以意向受让方交纳的保证金为限，在扣除汉寿县农村集体产权交易中心的交易组织费用，向意向受让方提出相应的赔偿责任：
(一）意向受让方故意提供虚假、失实材料造成转让方和汉寿县农村集体产权交易中心损失的；
(二）意向受让方通过获取转让方或流转交易标的企业的商业秘密，侵害转让方合法权益的；
(三）意向受让方之间相互串通，影响公平竞争，侵害转让方合法权益的；
(四）意向受让方无故不推进流转交易或无故放弃竞价的；
(五）《农村产权流转交易申请书》中约定的保证金不予退还的其他情形；
	意向受让方违反法律法规或相关规定给转让方造成损失的。保证金金额不足以弥补转让方、汉寿县农村集体产权交易中心，利益受损方可以向有过错的意向受让方进行追偿。
第十五条 转让方发生违规违约行为，给意向受让方及汉寿县农村集体产权交易中心造成损失的，应当以其设定的流转交易保证金金额承担赔偿责任。保证金金额不足弥补损失的，利益受损方可以向转让方进行追偿。
第十六条 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当事人对流转交易保证金处置有约定的，应当依照约定处置；未作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由汉寿县农村集体产权交易中心依据本制度组织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当事人协调后处置。
转让方与意向受让方就保证金的处置发生争议的，由汉寿县农村集体产权交易中心按照《农村产权流转交易争议调解操作细则》进行调解；无法通过调解解决的，当事人可以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或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四章 附则
第十七条 流转交易保证金以外币交纳的，应按交纳当日中囯外汇公布的人民币汇率进行折算，并按照汉寿县农村集体产权交易中心保证金操作规则的相关规定办理。
第十八条 本规则的解释权和修订权归汉寿县农村集体产权交易中心。
第十九条 本规则自发布之日起试行。 
